
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

會計師事務所暑期實習成果分享會暨競賽辦法 
 

一、 活動宗旨： 

為展現實習成果及經驗傳承，使同學間有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，藉以提升實習效益，

於實習結束辦理「會計師事務所暑期實習成果分享會暨競賽」活動，並擇優獎勵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元智大學管理學院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辦公室。 

三、 參加對象： 

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暑期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實習生。依事務所分組競賽，由小組長召集

組員進行開會討論及分工。 

四、 活動時間：112年12月13日(三)，下午12:00~14:00。 

五、 活動地點：六館三樓R60312教室 

六、 活動型式： 

各組實習生以上台簡報分享方式進行競賽，每組報告時間15分鐘。參與活動學生可參

與人氣投票及抽獎。 

七、 簡報內容： 

需包含如：暑期實習期間之公司簡介、工作內容、工作體驗、文化體驗及學習心得、

自我評估、改善或建議、感想、特色……等。 

八、 評選標準： 

由師長擔任評審，依以下評分項目遴選出前三名及佳作。最佳人氣獎，由活動參與者

投票，由票數最多組別獲獎。 

（一） 簡報內容：30%(簡報分享內容是否完整豐富) 

（二） 簡報設計：15%(美工及創意) 

（三） 分享解說：30%(上台分享表現) 

（四） 整體表現：25%(整體團隊合作表現，現場氣氛活絡度) 

（五） 人氣票選：由現場參觀者票選 

九、 獎項及獎勵： 

（一） 第一名，獎金新台幣3,000元、獎狀乙張。 

（二） 第二名，獎金新台幣2,500元、獎狀乙張。 

（三） 第三名，獎金新台幣2,000元、獎狀乙張。 

（四） 佳  作，獎金新台幣1,500元、獎狀乙張。 



（五） 最佳人氣，獎金新台幣1,500元、獎狀乙張。 

（六） 參與投票學生隨機抽出15名，每名獎金新台幣200元。 

（七） 以上參賽隊伍各獎項名額及獎金，必要時得以「從缺」或「調整」辦理。 

（八） 當日出席活動會場並參與人氣投票者，可參加抽獎活動，獎項及名額另行公

告。 

十、 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獎金將併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。 

（二） 內容不得抄襲或仿冒，違者除取消參賽資格、追回獎金及獎狀外，作者亦需負

相關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（三） 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得依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行使一切公

開展示、重製、改作、編輯、印製、散布、發行、及其他著作財產權之權力，

除發給得獎獎金外，均不另行通知及支付稿費或版稅。 

（四） 主辦單位對參賽者送件之所有物件資料，有宣傳、印刷、圖片揭載、公開展

覽、無償重製及播放之權利。 

（五） 作品請自留底稿，一律不退件。 

（六） 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有調整及最終解釋權之權利。 


